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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技术开发（合作）合同  
 
 

 
 
 
 
项目名称：        化纤长丝企业ERP系统开发        

甲    方：       海安县中山合成纤维有限公司         

乙    方：              江 南 大 学                

签订时间：               2009.11.2                 

签订地点：            无锡市江南大学               

履行地点：            无锡市江南大学               

 
 
 
 
 
 
 
 
 
 
 

技 术 开 发 （合 作）合 同 
 



 
委托方（甲方）：        海安县中山合成纤维有限公司        

  住  所  地：         江苏省海安县吉庆镇中山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杨忠国                   

  项目联系人：                   杨忠国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江苏省海安县吉庆镇中山工业园区        

  电    话：   0513-88461666     传真：    0513-88462999      

电子信箱：      hayzg_88@126.com                      

 
 

受托方（乙方）：               江 南 大 学               

  住  所  地：          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号       

  法定代表人：                     陈坚                   

  项目联系人 ：                   陈晓梅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 号       

  电话：       0510—85513418        传真：                

  电子信箱：                 shxybkpg@163.com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

着平等、互利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 

一、项目名称：化纤长丝企业 ERP 系统开发 

二、标的技术的内容和要达到的技术指标与参数： 

1、由乙方负责研究和开发化纤长丝企业 ERP 系统。 

2、ERP 系统包含生产管理、成品仓库管理、五金仓库管理、销售管理及物

流管理。 

3、验收标准和方法： 

（1）验收标准：软件在中山公司内部成功运行，程序流转符合公司既定审

核程序，各项管理符合公司的各部门的管理章程，为财务及管理人员提供精确

的数据统计报表及公司所需的台账，视为合格。 

（2）验收方法：由甲方验证软件运行，各部门能够协调使用软件，数据报

表精确，台账符合财务要求，视为验收合格，由甲方出具验收合格的证明给乙

方。 

三、合作内容： 

1、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技术开发费用。 

2、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开发费总计人民币 6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陆拾

万元）整，支付方式：甲方须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完

毕所有开发款陆拾万元整。 

3、乙方如果后续开发过程费用不够，甲方须向乙方支付的后续开发资金由

甲、乙双方另行约定。甲、乙双方承诺，本合同所列违约责任均适用于关涉后

续开发资金的全部事项。 

4、乙方承诺，除因不可抗力或国家行为等因素外，在 2010 年 12 月 30 日

之前为甲方提供软件一套，以及相应的软件使用说明书。 

5、乙方授权甲方在叁年之内（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对乙方开发的“化纤长丝企业 ERP 系统”享有独有的使用权利。 

6、乙方在保证甲方享有独立使用软件权利的情况下，不得向第三方转让应

用合同所涉技术。但乙方授权第三方应用合同所涉技术时，必须征得甲方同意。 



2、除因不可抗力或国家行为，乙方若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开发风险，则

应由甲乙双方协商指定专家对相关的开发技术风险进行认定。 

3、在甲方按约付清开发款项的情况下，甲乙双方可按如下方式分担风险：

依据专家认定结果由甲、乙双方按比例承担，但乙方所负风险范围以其所用甲

方已支付的开发资金的剩余资金为限。 

五、技术成果的改进 

本合同所涉技术、软件等的后继改进，由改进方享有相应的权利，但此项

权利不延伸至本合同所涉原本由乙方开发的技术及软件。 

六、技术服务和指导 
1、乙方授权甲方对合同所涉的技术享有独有使用权利。 
2、乙方在甲方的使用过程中须向甲方提供技术支持。 
3、如有必要，乙方将向甲方提供现场技术服务，并可对甲方相关技术人员

进行技术培训。 
4、本着友好互助的精神，乙方可向甲方提供相关的管理信息，帮助甲方了

解企业管理动态及管理需求。 
七、技术及商业秘密的保护 

1、甲方若未经乙方书面同意，不得将技术资料泄露给第三人；甲方所雇用

的人员泄密视为甲方泄密。 

2、甲方对软件的使用范围仅限于甲方企业内部管理使用，未经乙方书面同

意，甲方不得使用于其它项目。 

3、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复印、留存乙方的技术资料。 

4、甲方及其所雇用的人员对所知悉的乙方的技术有义务进行保密。此处所

指秘密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方案、管理流程、技术指标、数据库、试用

结果、使用手册、技术文档、涉及技术、商业秘密的业务函电等。 

八、合同的生效与解除 

1、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自生效之日起除因不可抗力、国家行为或者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

外，任一方不享有单方解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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